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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宏源淳丰优选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23 年第 4 季度报告

重要提示

本报告由申万宏源淳丰优选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称“本集合计划”）管理人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称“申万宏源资管”）编制，本集合计划托管人已复核了本报告中的主要财务指标、净值表现、投资组合、收益分配情况

内容。

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管理人保证本报告书中所载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

托管人认为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本报告书中的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

本季度报告相关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季度报告报告期间：2023年10月01日－2023年12月31日

一、集合计划概况

产品名称： 申万宏源淳丰优选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类型： 固收

成立日期: 2023年05月26日

到期日期: 2031年05月26日

存续期: 8年

管理人: 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登记机构: 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集合计划管理人履职报告

（一）集合计划投资经理简介

孙生，毕业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取得硕士学位，曾先后担任申万宏源证券量化风险经理、东方证券 FICC 业务风险经

理、兴证资管结构金融投资。2021年 8 月至 2023 年 9 月就职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事业部。2023 年 10 月至今

就职于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任投资经理，参与了淳丰尊享系列、淳丰鑫享系列、沪甄优选系列产品等的投资工

作。不存在其他兼职情况。该投资经理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证书编号为：A20220408001426，且最近三年无被监管机构采

取重大行政监管措施、行政处罚的经历。

（二）集合计划投资经理工作报告

（1）投资运作情况回顾

淳丰优选2号于2023年6月1日进行了看涨自动赎回期权的交易，挂钩中证1000指数，期初观察日为2023年6月1日。截至2023

年12月31日，产品挂钩标的指数在运作期内未能在敲出观察日敲出。

（2）市场展望和投资策略

目前中证1000指数估值分位数仍处于历史较低分位数，我们维持2024年A股所处的宏观经济周期及政策环境相较2023年

明显改善的判断，认为后续中证1000指数短期虽存在波动，但中期有望震荡反弹。

（三）集合计划运作合规性声明

本报告期内，计划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

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计划

资产，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为计划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本计划运作合法合规，无损害计划持有人利益的行为，本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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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投资管理符合有关法规的规定。

（四）风险控制报告

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管理人根据监管要求及公司整体的风险偏好、风险容忍度、风险限额等开展资产管理业务，并通

过设立独立的风险控制部门对业务开展过程中的有关风险进行监测，定期或不定期向公司层级的风险管理部门进行风险控制

报告。投资经理对所管理产品的持仓风险进行识别和分析，对所发现的风险信息向部门负责人及风险控制部门报告，若涉及

信用风险的同步向信评部门报告。公司层级的风险管理部门将资产管理业务纳入公司整体风险管理框架，对资产管理业务风

险进行独立再监控，对资产管理业务中存在的与监管要求及公司风险政策、风险偏好、风险容忍度、风险限额等不符的情况

进行风险揭示，并向公司领导进行风险控制报告。

三、集合计划托管人履职情况

托管人已对本集合计划出具了《季度托管报告》，报告期托管人履职报告详见附件《季度托管报告》。

四、集合计划投资报告

（一）本集合计划业绩表现

截止2023年12月31日,集合计划单位净值为0.9966元，累计单位净值为0.9966元，报告期内累计净值增长率为-0.21%，

单位净值增长率为-0.21%。

注1：累计净值增长率的计算公式如下：累计净值增长率=累计单位净值（期末/期初）-1 不跨期 期初=报告开始日-1 

跨期=成立日

注2：本期单位基金净值增长率的计算公式如下：本期单位基金净值增长率=（本期第一次分红或扩募前单位基金资产净

值÷期初单位基金资产净值）×（本期第二次分红或扩募前单位基金资产净值÷本期第一次分红或扩募后单位基金资产净值）

×…… ×（期末单位基金资产净值÷本期最后一次分红或扩募后单位基金资产净值）-1

（二）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23年10月01日－2023年12月31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186,897.98

2.本期利润 -122,809.47

3.期末资产净值 60,955,387.55

4.期末资产总值 62,199,895.57

5.期末单位净值 0.9966

6.期末单位累计净值 0.9966

注1：本期已实现收益指本集合计划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

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注2：所述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申）购及赎回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三）管理人提取业绩报酬情况

本报告期内提取业绩报酬0.00元。

五、集合计划投资组合报告（截止 2023年 12月 31日）

（一）资产组合情况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市值 占期末总资产比例

银行存款 7,643.21 0.01%

结算备付金 0.00 0.00%

存出保证金 1,655,844.16 2.66%

证券清算款 0.00 0.00%

应收申购款 0.00 0.00%

股票投资 0.00 0.00%

债券投资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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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证投资 0.00 0.00%

基金投资 0.00 0.0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0.00 0.00%

其他资产 60,536,408.20 97.33%

合计 62,199,895.57 100%

注1：“其他资产”包括、“应收红利”、“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等项目。

注2：因四舍五入，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二）股票持仓前五名明细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量（股） 市值（元） 占资产净值比例

无 无 无 无 无

（三）债券持仓前五名明细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量（份） 市值（元） 占资产净值比例

无 无 无 无 无

（四）基金持仓前五名明细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量（份） 市值（元） 占资产净值比例

无 无 无 无 无

六、集合计划运用杠杆情况

（1）本报告期内期初杠杆率为0.00%，期末杠杆率为0.00%，报告期内杠杆率控制符合《产品合同》的约定。

  其中，杠杆率等于正回购市值金额除以净资产市值金额。

（2）本产品投资不涉及股指期货。

（3）本产品投资不涉及国债期货。

七、资产管理计划支付的管理费、托管费、业绩报酬（如有）等费用的计提基准、计提方式和支付方式

1、集合计划管理费

本集合计划的固定年管理费率按不低于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0.3】%年费率计提，具体以初始募集公告为准。自资产管理计

划合同生效日起，每日计提，按季即于下一季度月初的前五个工作日内，由托管人按照管理人出具的付费指令支付，从资产

管理计划财产中支付给管理人，若支付日银行托管账户无足够的资金余额，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支付。固定管理费计算方法

如下：

M=E×固定年管理费率÷当年实际天数

M为每日应计提的固定管理费，E为前一日的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管理人将按照法律法规及自律组织的规定设置管理费（含业绩报酬）的收取比例上限，具体以管理人公告为准，并及时告知

托管人。

2、集合计划托管费

本计划的年托管费率为【0.01】%，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01】%÷当年实际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托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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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为前一日的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本计划的托管费自资产管理计划合同生效日起，每日计提，按季即于下一季度月初的前五个工作日内，由托管人按照管理人

出具的付费指令支付，从资产管理计划财产中支付给托管人，若支付日银行托管账户无足够的资金余额，则顺延至下一工作

日支付。

托管人指定收取托管费的银行账户为：

户    名：境内外资产托管费收入

账    号：NJ120100

开户银行：南京银行

3、集合计划业绩报酬

管理人将在业绩报酬计提日针对委托人每笔份额分别核算其业绩报酬核算期，并根据《产品合同》业绩报酬条款约定计提业

绩报酬。

八、集合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报告期内，本资管计划未进行收益分配。

九、投资经理变更、重大关联交易等涉及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

1、报告期内本资管计划投资经理未发生变更。

2、本报告期内本计划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交易对手 交易标的 买入/卖出 交易数量 交易金额 交易时间 关联关系

- - - - - - -

3、本报告期内本计划未发生一般关联交易。

交易对手 交易标的 买入/卖出 交易数量 交易金额 交易时间 关联关系

- - - - - - -

4、本产品非FOF产品，不涉及FOF产品相关信息披露。

5、本报告期内已报告的重大事项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615

号），中国证监会已核准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证券公司”）通过设立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从事证

券资产管理业务，并核准证券公司自身减少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管子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并已于2023年9月28

日实际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自2023年10月9日起，本计划平移至资管子公司

运作管理，即本计划管理人由“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变更为“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管理合同及托管

协议（如有）项下管理人的权利和义务由资管子公司承继，并由其履行管理人职责。

    管理人于本报告期内在管理人官网披露了《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联方公告》及《关于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账户变更的公告》。

十、其他信息披露事项

1、截止本报告期末，本集合计划涉及非标资产投资，具体投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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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类型 项目名称 净值（元） 占资产净值比例

私募资管产品 永诚资产永盈安享1号资产管理产品 14,788,321.65 24.26%

私募资管产品 永诚资产永盈安享2号资产管理产品 14,606,843.68 23.96%

私募资管产品 新华资产-明淼九号资产管理产品 10,388,053.80 17.04%

私募资管产品 新华资产-明淼七号资产管理产品 10,387,468.67 17.04%

私募资管产品 新华资产-明淼三号资产管理产品 10,365,720.40 17.01%

非标商品及金融衍生品 申万宏源淳丰优选2号兴业证券期权20230601 469,045.83 0.77%

十一、信息披露的查阅方式

网址：www.swhyzcgl.com

信息披露电话：95523/4008895523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任何疑问，可咨询管理人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人：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0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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